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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碳”目标下陕西省绿色税收对能源企业碳排放影响

效应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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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双碳”战略背景下，绿色税收作为调控工具已成为推动能源企业减排的重要力量。陕西作为能源大省，

通过构建以环境保护税、资源税为核心的绿色税制体系，强化对高碳行业的生态约束。本文从理论逻辑、制度体

系、效应机制及政策建议四个维度，剖析绿色税收对陕西能源企业碳排放的影响路径，指出其在激励绿色转型、

引导技术升级与优化能源结构中的核心作用，并提出制度优化方向，为区域低碳治理提供决策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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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全球气候变化已成为 21 世纪人类面临的最严峻

挑战之一。为应对气候变化，中国于 2020 年提出“2030
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的“双碳”目

标。这一目标不仅是中国对国际社会的庄严承诺，也是

推动经济社会绿色低碳转型的内在要求。实现“双碳”

目标需要综合运用多种政策工具，其中绿色税收作为一

种重要的环境经济手段，能够通过价格信号引导企业和

消费者减少碳排放，促进绿色技术创新和产业转型。在

此背景下，作为能源资源大省的陕西，其绿色税收政策

对高排放企业行为的调节效应尤为关键。本文聚焦绿色

税收在陕西能源企业碳减排中的作用路径，解析制度运

行逻辑、企业响应机制及政策优化空间。

1“双碳”目标下绿色税收影响能源企业碳排

放的理论逻辑

在“双碳”约束增强的情境中，绿色税收把资源环

境成本嵌入价格体系，使高耗能、高排放活动承担更高

支出，企业在利润核算中被迫计入碳成本。环境保护税、

资源税形成持续价格信号，高污染项目税负抬升，清洁

生产和清洁能源项目获得减免，资金流向随之调整。对

能源企业而言，税额标准、减免门槛和制度稳定性共同

塑造对碳成本的预期，税负偏轻难起约束作用，税负偏

重又会压缩现金流，使长期减排投入承压。适度税负叠

加绿色信贷、财政补贴和碳排放权交易价格，引导煤电、

煤化工投入节能改造和低碳技术升级，形成“税收压力

—技术进步—排放收缩”的传导链条，为像陕西这样的

能源大省把握制度信号同企业减排行为内在联系提供

理论支点。

2陕西省绿色税收体系与能源企业税负特征

2.1陕西绿色税收体系的制度布局

在“双碳”战略推动下，陕西逐步构建以环境保护

税、资源税为主干的绿色税收体系，将煤炭、石油、天

然气等重点行业纳入强制性生态约束之中。排污费制度

转型后，企业按污染物排放量缴税，达标主体可获减免，

税负与排放绩效形成联动。2022年环境保护税收入下降，

被官方解释为减排成效的体现，反映出“排放越少、缴

税越轻”的政策导向。与此同时，碳达峰方案将非化石

能源消费占比列为关键指标，与资源税优惠、所得税减

免等政策统筹配置，推动绿色税收在减排约束与新能源

培育中发挥双重功能。

2.2能源企业税负结构及差异格局

陕西能源企业税负呈现出明显分层特征，煤电、煤

化工承担较重的资源税和环境保护税，同时还需缴纳矿

业权出让收益等费用，税费结构直接反映其高排放、高

消耗属性。相较之下，风电、光伏等新型能源项目则在

增值税、所得税和研发支出等环节获得系统性扶持。部

分环保类企业在排放达标后享受环保税减免，其污染治

理投入与税收激励之间已形成可量化反馈。黄河流域生

态保护中的典型案例表明，税务部门开始将环保绩效纳

入政策响应机制。然而，不同所有制、产业环节之间的

政策感知能力仍有落差，中小能源企业在政策适配、税

收筹划方面存在短板，亟需优化监测机制与分类辅导策

略，以提高绿色税收对碳减排行为的引导实效。

3绿色税收对陕西能源企业碳排放影响效应的

多维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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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税负强度与碳排放绩效之间的约束效应

在能源产业高度集中的陕西，税负强度对碳排放绩

效的约束作用体现在成本边界和技术边界两个层面。

2023年全省原煤产量达到 7.62亿吨，原油和天然气产

量分别位居全国前列，火电、电解铝、水泥、煤化工等

行业形成了典型的高碳结构。在这种结构下，环境保护

税按照污染物排放量计征，资源税紧扣资源开采规模，

税收支出直接嵌入企业成本核算。陕西省税务部门在服

务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实践中指出，环境保护税正向激励

作用已经带来污染排放持续下降和空气质量改善，企业

技改和节能减排投入明显增加。以陕西能源集团为例，

2023年控股煤电装机规模约 1525万千瓦，新投产煤电

项目与既有机组同时承担环境治理支出和税费负担，税

额标准抬高了高排放机组边际成本，使低效产能面临更

严格考验。在税制逐步稳定的前提下，企业管理层对未

来碳成本形成相对清晰的判断，短期利润空间受到挤压，

长期则倾向用节能改造和清洁生产去对冲税负压力，税

收信号与碳减排绩效之间由此形成较为紧密的约束链

条。

3.2不同所有制与产业环节上的效应差异

绿色税收在不同所有制、不同产业环节上呈现出的

效应差异，在陕西能源企业群体中表现得尤为直观。省

属大型国有企业如陕西煤业化工集团、陕西能源集团和

延长石油承担能源保供责任，在资源税、环境保护税压

力存在的同时，还需要回应资本市场、社会责任评估和

地方发展目标。评级报告显示，陕西煤业化工集团持续

布局清洁能源开发、循环经济项目，将煤炭清洁高效利

用作为转型支点，绿色发展指标已经写入公司治理文本

之中。其旗下神木煤化工公司自 2021年以来累计投入

约 5.72亿元，实施 151项环保提标改造，重点围绕固废、

废水、废气综合利用展开升级，环保支出在税费、折旧

和运营成本中形成长期负担，又为后续排放绩效改善打

下基础。延长油田依托二氧化碳捕集利用封存工程和伴

生气回收项目，既减少燃烧排放，也获得碳减排交易收

入，说明大型国企在税负压力和政策红利双重驱动下更

容易形成系统性减排方案。相较之下，一些地方民营洗

选煤、兰炭和小规模自备电厂财务抗压能力偏弱，税收

支出增加后，短期更关注现金流安全，技术改造节奏受

限，这种差异提醒政策制定者在设计税率和优惠条件时

需要细看产业链位置和企业类型，避免“一刀切”削弱

减排动能。

3.3绿色技术创新与能源结构调整的中介作用

税收约束本身不直接减少一吨二氧化碳，真正改变

排放曲线的是技术路径和能源结构的迁移。陕西碳达峰

实施方案提出，到 2025年全省非化石能源消费比重达

到 16%左右，到 2030年提升至 20%左右，这一安排等

于给传统能源企业设定时间表和路线图。在这样的目标

牵引下，税收支出与绿色投资回报之间形成一条可被企

业内部管理感知的通道。统计资料显示，陕西能源集团

近年新增调度口径装机容量中，煤电机组与风电、光伏

项目同步推进，总装机既扩容也在悄然“换血”，煤电

机组一部分承担西电东送和系统调峰，一部分在超低排

放改造基础上转向服务新能源消纳。在煤化工环节，合

成气高温费托等项目在立项阶段就列出环保投资占比，

单个项目环保投资金额超过总投资的六个百分点，降碳

措施写入环境影响报告书，中长期可以对冲资源税和环

境保护税带来的支出压力。从这些企业案例看，绿色税

收的效果更像一只“隐形之手”，把原本可以延后的环

保投入推到前台，在项目论证阶段就把节能减排设施视

为必选项，而不是事后补丁。

3.4区域政策叠加与企业预期的调节效应

在陕西，绿色税收所产生的影响常常与一揽子区域

政策叠加，企业对碳排放的判断由此带有明显的前瞻色

彩。碳达峰实施方案、黄河流域生态保护行动和能源安

全保障要求一并落地，使能源企业在编制中长期规划时

难以忽视碳约束红线。税务部门提出“税力量”服务黄

河流域高质量发展，强调用水资源税、环境保护税等工

具推动节水和减排，对典型地区给出绿色税种精细化管

理案例，释放出政策执行的持续信号。在这种氛围中，

大型能源企业更倾向把税负视为稳定存在，提前把碳成

本纳入项目可行性评估。神木市在保持原煤生产 3.31
亿吨规模的同时大力布局新能源项目，风电和光伏装机

容量达到 2460兆瓦，新老能源在同一空间内形成叠加

布局，税制、规划和环保标准共同塑造了这一格局。延

长油田将伴生气回收、碳捕集利用与地方蓝天保卫战目

标相链接，既响应税制信号，也对碳市场价格和后续政

策预期保持敏感。可以看到，税收制度单独看似只是财

务科目的一个项目，当其同碳达峰路线图、生态红线和

产业升级政策交织在一起时，企业会在心理上形成对

“高碳活动空间收窄”的共识，减排决策不再只是被动

执行，而逐渐演变成围绕未来制度环境展开的一种主动

布局。

4“双碳”目标下完善陕西绿色税收促进能源

企业减排的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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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优化绿色税制结构与税负安排，增强减排激励

的针对性

在“双碳”目标倒逼下，陕西需在国家框架内重构

绿色税制结构，将煤电、煤化工等高碳项目纳入重点税

源清单，按碳排放强度、能效水平实行阶梯税额，引导

高耗能机组和落后装置有序退出。税率设计可同碳达峰

实施方案和高耗能行业节能降碳实施方案列出的行业

目录相衔接，建立“能效达标—税负递减、长期低效—

税负维持高位”的考核规则，同时预留与非化石能源消

费目标相匹配的过渡期，使减排目标与能源安全保持动

态平衡。

4.2强化绿色税收与碳交易、财政支出的协同配置

在税收调节之外，陕西还需搭建绿色税收、碳排放

权交易和财政支出的协同平台，将部分环境保护税、资

源税收入按规则切块，定向投向煤电机组超低排放改造、

煤化工节能升级和大型风光基地建设，形成“缴税—申

报项目—获得支持”的闭环。碳价偏低时，可适度提高

高碳项目税额，抬升综合碳成本；碳价走高时，则用财

政贴息和奖补减轻关键减排项目现金流压力，使企业在

综合成本信号下安排更平滑的减排路径，契合低碳近零

碳试点和黄河流域生态保护的整体布局。

4.3完善税收征管与碳排放数据融合，提高政策评

估与监管精度

要让绿色税收紧贴碳排放量，税收征管数据需同排

污许可、能源计量和碳核算信息实现贯通。陕西可以在

省级层面建设绿色税收与碳排放综合数据库，把环保税

申报明细、用能数据和重点排放单位名录统一编码，嵌

入税务风险管理和生态环境执法预警中。对排放强度高

但税额偏低、或税负较重却减排缓慢的企业开展联合约

谈和现场核查，运用“动态画像”“一户一档”等工具

校正计量口径，引导企业改进信息披露和内部治理，为

后续评估绿色税制对碳减排绩效的影响提供更清晰的

证据基础。

4.4提升企业税收政策获得感与绿色治理参与度

绿色税收能否促成持续减排，很大程度取决于企业

对政策的理解深度和参与意愿。陕西税务部门可针对煤

电、煤化工、油气开采和新能源企业设计分行业辅导手

册，列明典型节能减排项目在环保税、资源税和所得税

上的优惠路径，配合“点单式”咨询和“一户一档”服

务，提高政策可读性和操作性。鼓励条件成熟的能源企

业披露税负结构和减排绩效，把绿色税收执行情况纳入

绿色金融评价和国有企业负责人绩效考核，让企业在相

对明确的收益预期中把减排布局前移，把绿色税收视作

经营决策的一项长期变量而非短期负担。

5结语

绿色税收作为推进“双碳”目标的重要制度支点，

在陕西能源企业减排过程中发挥了持续性、差异化与结

构导向并存的效应。税负强度影响排放绩效，企业属性

决定响应模式，技术创新与能源结构调整构成中介机制，

区域政策联动又重塑预期与行为。制度设计应在保障能

源安全与压实减排责任之间寻找动态平衡。未来应强化

税制灵活性、政策协同性与数据支撑体系，释放绿色税

收的引导潜能，使其在能源大省减污降碳过程中发挥更

具实效的调节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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